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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攻读浙江财经学院硕士学位研究生入学考试试题 

科目代码：671       科目名称：法学综合一 

答案请写答题纸上 

一、名词解释（每小题 4 分,共 32 分） 

1、权利能力 

2、法律行为 

3、法律部门 

4、法律规则 

5、法律关系 

6、宪法规范 

7、宪法解释 

8、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 

二、简答题（每小题 6分，共 48 分） 

1、简述当代中国的法律体系。 

2、简述权利与义务的关系。 

3、简述司法的基本原则。 

4、简述法的历史类型。 

5、简述法的效力范围。 

6、简述制宪权的基本特征。 

7、简述公民受教育权的主要内容。 

8、民事诉讼协议管辖的有效条件有哪些？ 

三、论述（每小题 10 分，共 40 分） 

1、论述法的基本特点。 

2、论述现代法治建设中正当法律程序的意义。 

3、试论在我国加强宪法文化研究，促进宪法文化发展的主要途。 

4、试述民事诉讼法律关系的构成要素。 

四、材料分析题（每小题 20 分,共 20 分） 

材料：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在一定的物质生产

关系中“占统治地位的个人除了必须以国家的形式组织自己的力量外，他

们还必须给予它们自己的由这些特定关系所决定的意志以国家意志即法律

的一般表现形式。”在《共产党宣言》中论述到资产阶级观念时，他们更为

明确地指出：“你们的观念本身是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和所有制关系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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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正像你们的法不过是被奉为法律的你们这个阶级的意志一样，而这种

意志的内容是由你们这个阶级的物质生活条件决定的。” 

要求：结合本材料，分析马克思主义关于法的本质的有关理论。 

五、案例题（每小题 10 分，共 10 分） 

张某向甲市 A县人民法院起诉要求李某返还借款 3000 元，立案过程中

甲市 A 县法院认为自己无管辖权，将案件移送给甲市 B 县法院管辖。 B 县

法院受理此案后，按简易程序审理，电话传唤张某与李某按时到法院开庭。

开庭当天，张某觉得出庭诉讼有失自己身份，便委托律师钱某出庭；李某

因正住院治病也未到庭，但并未委托代理人出庭。法院指派人民陪审员王

春霞审理该案。王春霞与律师钱某是研究生同学，但她认为自己能够秉公

执法继续审理。开庭时，法庭核查出庭人员，发现李某未到庭，决定进行

缺席审理。最后法院认为，原告提交的证据不足，法院决定暂停审理，在

原告找到证据后再行恢复。依据上述情形，请指出其中哪些行为不符合我

国民事诉讼法的要求？ 

 


